


 

 

民法概要  
 

 
陳聰富  著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815



 

十四版序 

本書自初版迄今，經過了十五年，深受讀者歡迎，本人至為感謝。

這十五年來，歷經民法總則、物權、親屬及繼承各編多次重大修訂，因

此本書隨之而一再修訂改版，以求符合法律最新規定。此外，隨著社會

變遷，法院裁判與時俱進，作成許多解決社會新問題的重要裁判，本書

亦予以納入說明，期使讀者瞭解法律規定的實際社會案例。 

本次修訂，主要增加大法官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關於同性婚

姻合法化的解釋，並納入若干具有實用性的特別法規定及新的法院判決

（如105台上393號），以期符合實務運作情況。此外，本書於各章之末，

附有國家考試題目，作為讀者練習之用，本次新增民國一○八年的考

題，藉此讓讀者明瞭最新考試趨勢。 

民法規範範圍廣大，無法於民法概要一書中，全部說明。本書之目

的，在使讀者認識民法的基本重要規定，瞭解法律規定的實際運作案

例，讀者因此可以一方面解讀民法，一方面符合日常社會生活的需求。 

雖盡力審閱校讀，錯誤之處仍難以避免，尚祈讀者不吝提出指正，

不勝感激。本書歷次出版，承蒙臺北大學黃健彰教授多次提供修訂建

議，在此特別表示感謝。 
 

 

 

 

2020年6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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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 言 
民法概要是一般非法律專業人員，認識民法的重要課程。坊間關於

民法概要的書，種類不勝枚舉。在內容上，大部分均以整理民法的法律

規定為主。至於詳細分析民法的內容，並以實例加以說明者較少。因而

不容易使讀者清楚掌握民法的重要觀念，讀者在閱讀之後，也不容易在

實務問題上，加以運用，這是一般民法概要書籍的缺點。 

民法的規定，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問題。學習民法，重要的是如何

在日常生活上予以運用。民法概要的書，應該使讀者清楚了解民法的重

要規定、民法的基本觀念、以及民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。如此學習民法，

才能徹底體會民法的精義，而心領神會。在民法與日常生活互相結合之

下，讀者始能發現「有用又有趣的民法」，而非「無用而枯燥的法律」。 

民法的內容博大精深，全部條文超過一千條，在內容上如何採擇  

介紹，乃撰寫民法概要書籍最困難的問題。其次，撰寫民法概要的方式，

也是另一項考驗。基於以往的教學經驗，本人認為，以實際案例的方式，

介紹法律的抽象概念，最能夠使學生清楚掌握法學精義。民法是生活的

法律，不僅是法學家的法律。沒有法律概念，是無法以實例加以說明的。

為了克服一般民法概要書籍的抽象難解，本書以非法律系學生為讀者對

象，使用實際生活案例，解說法律概念。因此，本書除適合一般非法律

系學生使用，作為認識民法概要的教科書；也適合一般社會人士，作為

初學民法的入門書籍。 

本書的寫作，係由我的學生楊舒嵐及我本人共同合作而成。楊舒嵐

同學天資聰穎、觀念清晰，在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，立即考取律師高

考第一名及司法官特考第二名，表現亮麗。希望藉由本書之完成，能幫

助讀者清楚認識民法的體系，並可實際運用於生活之中。 
 

2005年6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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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權利主體：自然人 

在民法規定中，權利義務的主體有「自然人」以及「法人」。

民法總則編中關於自然人的規定，著重在「自然人的能力」以及「人

格權的保護」，以下將分別介紹。 

在這裡，先將自然人能力的規範體系圖示如下1。在下文中，將針

對這些規範做詳細的介紹： 
 

 
       ┌始於出生 
 ┌權利┌取得┤ 
 │  ┤  └胎兒非死產者，視為既已出生 
 │能力│ 
 │  └喪失：死亡 
自│ 
 │            ┌完全行為能力：成年、未成年已結婚 
然│            │ 
 │  ┌財產行為的行為能力┼限制行為能力：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、 
人│  │         │ 
 │  │         │       受輔助宣告之人 
的│  │         │ 
 ┼行為│         └無行為能力：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、 
能│  ┤       
 │能力│                受監護宣告之人 
力│  │ 
 │  └身分行為的行為能力：訂婚（§973）、結婚（§980）、遺囑 
 │           
 │             （§1186） 
 │ 
 │    ┌侵權能力   ┐ 
 └責任能力┤       ├識別能力：個案認定 
      └債務不履行能力┘ 
 

壹、權利能力 

權利能力，指的是「在法律上可以享受權利、負擔義務的資格或

地位」。民法第六條規定：「人之權利能力，始於出生，終於死亡。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本表係改編自：王澤鑑，民法概要，二○○二年九月版，頁5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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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

一、始 期 

一般人 

 

案  例 

甲為精神病患，受監護之宣告2。甲的父親乙死亡後，遺留有A屋

一棟，請問： 

甲可否繼承A屋？ 

如果甲將A屋出售給丙，甲與丙之間的買賣契約是否有效？ 
 

甲可否繼承A屋，關係到甲是否有繼承權。甲是乙的兒子，依照

第一一三八條第一款規定，有權繼承乙的財產。但是，甲是精神病患，

並且被宣告受監護之宣告（參見民法第十四條以下），其繼承權是否因

此受到影響？ 

依照民法第六條規定，人的權利能力由出生時開始發生，到死亡時

停止。只要是「人」，都可以享有權利能力，不因為是精神病患或是植

物人而有所區別。因此，甲雖然受監護之宣告，但是只要甲是出生、且

是存在的人，就可以享有權利能力。除了死亡以外，沒有任何原因可以

剝奪甲的權利能力。因此，甲具有權利能力，可以藉此享有及行使其對

乙的繼承權。因此，甲可以繼承A屋（另請參照第一一四八條）。 

甲受監護之宣告，依照民法第十五條規定：「受監護宣告之人，

無行為能力。」所謂「行為能力」，就是行為人可以單獨從事有效的法

律行為之能力。行為能力制度的目的，在於維護交易安全，並且保障思

慮能力不足的人。民法設置監護宣告制度的目的，也正是為了保護精神

障礙或心智欠缺的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「監護之宣告」規定於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：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

缺陷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，

法院得因本人、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、

檢察官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、輔助人、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

係人之聲請，為監護之宣告。」本條於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施

行，施行前則為「禁治產」之宣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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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屋的買賣契約，屬於法律行為的一種，依照第十五條規定，甲並

沒有訂立買賣契約的能力，因而甲與丙之間簽訂的買賣契約無效（參照

第七十五條規定）。由此可知，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規範的目的以及效

果並不相同。 
 

Note： 
一些相似概念的區別： 

 
┌權利能力：能夠享受權利、負擔義務的資格或地位。 
│  
├行為能力：能夠獨立從事有效法律行為的能力。 
│ 
├意思能力（識別能力）：能夠辨識自己的行為，將產生何種後果 
│ 
│           的精神狀態。 
│ 
└責任能力：接受法律制裁的能力。  

 
 

胎 兒 

原則上，人的權利能力是由出生時開始發生。但是，為了保護個

人在出生前所可取得的利益，第七條特別規定：「胎兒以將來非死產

者為限，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，視為既已出生。」 
 

案  例 
在孕婦甲懷孕期間，因醫生乙在產前檢查時，處置不當，傷及胎

兒丙，導致胎兒丙出生後身體罹患殘疾。請問：丙可否向乙主張損害

賠償請求權？ 
 

依據第七條規定，為保護胎兒的利益，只要胎兒並非死產，則關於

「胎兒個人利益的保護」，視為已經出生。醫生乙在胎兒丙出生前，因

為不當診治造成胎兒的傷害，雖然是出生前的傷害，但是依照第七條的

規定，丙仍然可以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。 
必須注意的是，本條規定的適用，限於對胎兒利益的保護。凡是對

胎兒不利益的事項（例如使胎兒負擔義務或責任等），並不能根據本條

規定要求胎兒負擔。此外，若是胎兒沒有順利出生，則胎兒依據第七條

規定可以享有的權利，在胎兒死產時，溯及消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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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終 期 

依照民法第六條規定，權利能力結束於死亡時。 
 

 
       ┌傳統見解：心臟跳動停止時 
  ┌自然死亡┤ 
  │    └新近見解：以「腦死時」為死亡時點（參見「人體器官 
死亡┤ 
  │          移植條例」第四條）3 
  │         
  └法律死亡：死亡宣告 
  

在自然死亡的情形，人的權利歸於消滅，乃是當然。至於死亡宣

告，則是在自然人失蹤達一定的期間之後，法院可以因為利害關係人

的聲請，宣告自然人死亡。該制度的目的在於，結束以該人之原住所

為中心的法律關係，以免法律關係久懸而無法確定。 
 

案  例 

甲、乙為漁村夫妻，某日，甲在出海捕魚時落水失蹤，經過十年

仍無音訊。乙聲請法院為甲宣告死亡，繼承甲的小漁船一艘。之後，

乙改嫁給丙，並將小漁船變賣。又經過十年後，某日，乙打開家門，

見到一個滿面風霜的老人，原來是甲終於歷劫歸來了。甲見到乙另結

新歡，心如刀割，但是還是深愛著乙，想要和乙再續前緣。甲的心願

可否達成？ 
 

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

或檢察官之聲請，為死亡之宣告。」在經過法院宣告死亡之後，以甲的

住所為中心地，有關甲的私法關係，就歸於消滅。因此，在法院對甲為

死亡宣告時，甲與乙之間的婚姻關係就已經消滅。並且，因為死亡宣告

會發生如同真實死亡的效果，所以繼承人也可以繼承甲的財產，因而本

案的乙可以繼承甲的小漁船。 

雖然甲在歷劫歸來之後，可以依照家事事件法相關規定，請求撤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四條：「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，必須在器

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（第一項）。前項死亡以腦死判

定者，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（第二項）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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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宣告。但是依據家事事件法第一六三條4第一項的規定，撤銷宣告

死亡裁定確定前的善意行為，效力不受影響，因此，只要乙與丙雙方皆

不知道甲仍然生存，也就是說，乙、丙是基於善意信賴死亡宣告的效力

而結婚的話，則乙與丙婚姻的效力不受影響，甲的婚姻因而無法回復。 

至於乙賣掉小漁船，依照家事事件法第一六三條第二項規定，必須

將變賣所得的現金返還給甲。但是如果乙獲得的小漁船價金已經在十年

內用完，則無須負返還責任。 
 

 

貳、行為能力 

行為能力就是「能獨立為有效法律行為之能力」。民法的行為

能力制度，依照自然人的年齡及精神狀態，區分為三種行為能力： 

一、完全行為能力人 

包括年滿二十歲的成年人，以及已經結婚的未成年人（第十二

條、第十三條第三項），嗣後離婚，仍不影響其已經取得的行為能

力。 

二、限制行為能力人 

七歲以上、未滿二十歲，而且尚未結婚的未成年人；以及受輔助

宣告之人（第十三條第二項、第十五條之二）。 

三、無行為能力人 

未滿七歲的未成年人，以及受監護宣告之人（第十三條第一項、

第十五條）。 

完全行為能力人可以基於自己的意思，有效的從事法律行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家事事件法第一六三條：「撤銷或變更宣告死亡之裁定，不問對於何人均有效

力。但裁定確定前之善意行為，不受影響（第一項）。因宣告死亡取得財產

者，如因前項裁定失其權利，僅於現受利益之限度內，負歸還財產之責（第

二項）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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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第十六條規定：「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，不得拋棄。」不可拋棄

權利能力的理由，是為了維護人格的完整性；不可以拋棄行為能力，

是為了保護交易安全。 

至於限制行為能力人以及無行為能力人所為法律行為的效力，

將在「法律行為」進一步介紹。 
 

Note： 
關於「監護宣告」與「輔助宣告」之區別如下： 

 
         ┌要件：不能為意思表示或不能辨別意思表示 
         │ 
    ┌監護宣告┤   之效果（§14） 
    │    │   
精神障礙│    └效果：無行為能力，所為之法律行為無效 
    │    
或其他心┤        （§15、§75） 
    │    
智缺陷之│    ┌要件：為意思表示或辨別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
    │    │ 
人   └輔助宣告┤   力，顯有不足（§15之1） 
         │ 
         └效果：部分限制行為能力，為特定法律行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為，應經輔助人同意（§15之2） 

 

參、人格權的保護 

一、權利的概念 

民法規定的核心，就在於「權利」與「義務」。我們先對何謂

「權利」，以及一般常見的權利分類方式，作一個簡單的介紹。 

以權利的內容區分 
 
 
    ┌債權 
    │ 
┌財產權┼物權 
│   │ 
│   └準物權、無體財產權 
│ 
│    ┌人格權：生命權、身體權、健康權、名譽權、自由權、姓名 
│    │ 
└非財產權┤    權、信用權、隱私權、貞操權等等。 
     │ 
     └身分權：配偶權、親權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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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例 

明星甲人紅是非多，先是有企業大亨乙將A豪宅贈與給甲，被某

周刊報導，引發軒然大波。乙因而趕緊將A豪宅再賣給丁。之後不

久，儲存在電腦裡的私人「自拍照」，又因為電腦送修，而遭電腦修

理商丙盜取，並販賣圖利。請問：甲可以向乙主張何種權利？丁

可以請求甲返還A豪宅嗎？甲可以向丙主張何種賠償？ 
 

A豪宅的贈與契約 
 

A宅　

買
賣
契
約

移轉
所有權

交付
價金

贈與契約
乙 甲

贈與契約
乙

移轉A宅所有權

甲

丁

A宅　

  
甲與乙訂立了A宅的贈與契約之後，甲因此擁有一個對乙的「債

權」，根據這個債權，甲可以請求乙為一定的給付。在本案例中，甲可

以請求乙將A宅的所有權移轉給自己。債權的性質，是一種「相對

權」，債權人甲只能請求債務人乙履行這個贈與契約，而無法對債務人

以外的其他人主張。因此，假設乙在將A宅所有權移轉給甲之前，又將

A宅轉賣給丁，甲仍然只能請求乙將A宅移轉給自己，而無法對丁請

求。當然，因為乙把A宅移轉給別人，所以已經無法對甲為移轉了。這

時候，甲只能依照債編的相關規定，對乙主張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。 
假設乙只是交付A宅給甲使用，而將A宅所有權移轉於丁，此項移

轉A宅所有權的行為，則是一種物權行為，而「所有權」就是一種「物

權」。與債權不同的是，物權是一種絕對權，可以對所有的人主張。因

此，當丁取得所有權後，對於占有使用A宅的甲，可以本於所有人的地

位，請求甲搬離（參照民法第七六七條）。相同的，假設有第三人戊占

據A宅，丁仍然可以本於所有人的地位，請求戊離開。因為物權是一種

「對世權」，可以對世界上所有的人主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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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的私人照片遭到盜賣 

私人照片遭到盜賣，可能涉及財產權上的損害、以及非財產權上的

損害。 
首先，在財產權方面，丙的行為可能侵害了甲的「著作權」。甲對

於自己所拍的相片，具有著作權，這是一種著作權法上的權利，可以對

所有的人主張，所以類似於「物權」，而不是只能對相對人主張的債

權。由於著作權是以「精神創造」為客體的權利，並沒有實體的「物」

存在，所以也不是傳統的物權。這一種權利，我們稱為「準物權」，在

法律適用上，可以準用或類推適用關於物權的規定。 
其次，非財產權上的損害方面，丙的行為侵犯了甲的「肖像權」及

「隱私權」。肖像權及隱私權均是人格權的一種。肖像權是個人對於自

己肖像是否公開的自主權利；隱私權是個人的私生活或是個人資料，有

不被他人得知的權利（請參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）。 
甲身為明星，需要維持一定的形象，雖然生活的大部分會曝光在鎂

光燈下，但是對於私人的生活領域，仍擁有不被侵犯的權利。丙未經甲

的同意，私自觀看並竊取甲的私人照片，已經侵犯了甲的隱私權。丙並

將甲的自拍照販賣圖利，同時侵害甲的肖像權。侵害隱私權及肖像權，

可能會造成財產上損害、也可能有非財產上損害。例如自拍照外流，對

甲所造成的精神上痛苦，就是一種非財產上的損害，甲可以根據第一九

五條第一項的規定，向丙請求損害賠償。 

 

以權利的作用區分 

以權利的作用區分，大致上會形成下面的體系：（括弧中的數字

是條號，是每種權利的例子。） 
 
 
┌支配權 
│   ┌使權利或法律關係發生：承認權（§79、§118Ⅰ、§170） 
│   │ 
│   ├使權利或法律關係變更：選擇權（§208） 
│   │ 
├形成權┤          ┌撤銷權（§92、§244） 
│   │          │ 
│   │          ├解除權（§254、§255、§256） 
│   │         │ 
│   └使權利或法律關係消滅 ┼終止權（§424、§430） 
│              │ 
│              ├撤回權（§82、§171） 
│              │ 
│              └抵銷權（§334） 
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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